
关于拟同意袁寅等 7 名同学解除违纪处分的公示

为充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充分做到对学生的教育引导，更

好地促进学生成长成才，根据《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纪律处分规定》

（校学发【2019】22 号）规定，经本人申请，班级评议小组民主评

议，学院审查，现拟同意解除袁寅等 7名同学违纪处分（名单详见附

件）。

现将拟同意解除违纪处分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7 个工作

日。如对上述申请解除处分学生在处分期内表现情况有异议的，请在

公示期内以电话或书面形式向学院反映，反映材料请写真实姓名和具

体事实，以便调查与核实，逾期不受理。

受理电话：3871329

受理邮箱：jysndmx@163.com

受理地点：翰林园 405

经济与金融学院

2020年 5月 21 日



附件：拟解除处分学生名单

序号 姓名 班级 学号 解除处分

1 袁寅 16经济学 6 班 2016103210626 警告

2 叶鹏 16经济学 5 班 2016103240528 警告

3 古培 16经济学 2 班 2015103240804 警告

4 陈旭光 16国际经济与贸易 1班 2016103010108 记过

5 冯永胜 16国际经济与贸易 4班 2016103010408 警告

6 刘世鑫 16金融工程 1班 2016101310119 警告

7 张超 16国际经济与贸易 1班 2016103010135 警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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